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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五新隧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湖南五新隧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怀化市兴中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北京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管理办法》）、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业务指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6 号

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《湖南五新隧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着认真、负

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，已于会前获得并认真审阅了与本次交

易相关的全部议案，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进行了询问与讨论，发

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1、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

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具备

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，无法律障碍。

2、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但不构成重组上市。本次交易的交易

对方中：王薪程为公司董事、实际控制人，并担任交易对方湖南五新投资有限公



司（以下简称“五新投资”）执行董事；于松平为王薪程之母亲，于小雅为王薪

程之妹；五新投资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；杨贞柿为公司的董事长；龚俊为公司董事、

总经理；张维友为公司董事并持有交易对方长沙良友咨询有限公司 80%股权，同

时为交易对方五新投资的总经理；褚嘉林为公司监事并分别担任交易对方五新投

资财务负责人、交易对方长沙凯诚财务咨询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长沙毅

展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；李平辉为公司监事；杨娟为公司

财务总监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3、本次交易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影

响公司的独立性。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长期盈

利能力，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，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

股东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综上所述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

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五新隧道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：袁凌、周兰、刘敦文

2024 年 12 月 9 日


